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民〔2011〕10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

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终止办学的批复
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：

你校《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关于终止办学的请示》收悉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撤销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建制的批复》（教发函〔2011〕48号）的意见，现同意你校终止办学。请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与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特此批复。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二○一一年六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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